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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测绘成果质量监督检查；

5、测绘项目招投标检查。

（三）检查方式

采用实地核查、书面检查和网络检查等多种方式开展工作。

三、实施步骤及时间安排

（一）自查阶段（4 月下旬至 5 月底），各单位对照检查内容

进行自查，收集整理相关证明材料，对在自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

整改。

（二）实地检查阶段（6 月初至 9 月底），随机抽取实地检查

单位名单，提前 5 个工作日下达书面通知(附件 1)告知受检单位。

实地检查工作主要采取听取单位汇报、检查相关资料和台账等方

式开展。

（三）通报检查结果阶段（10 月初至 10 月中旬），通报检查

结果，对存在问题需要整改的单位，明确提出整改要求、整改期

限；存在应当予以处罚的违法行为的，依法进行查处。

（四）问题整改阶段（10 月中旬至 11 月中旬）开展“回头看”,

复核问题整改情况。

（五）公布监督检查结果（11 月中旬至 12 月底），监督检查

结果经审查批准后，依法通过市局官网向社会公布，将检查中发

现的测绘违法违规行为列入单位不良信用信息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(一)严格按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要求,依法依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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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监督检查,做到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加强对检查人员的培训,

统一检查标准、方式和方法。抽查工作全面公开、全程留痕,实现

责任可追溯。项目抽样、检验和质量评定工作要科学严密,经得起

检验。

(二)各县区局要积极协助配合省厅、市局开展监督检查工作,

根据实地检查需要,及时通知辖区内被检单位并做好迎检准备,同

时协调指导被检单位做好资料、人员、设备及场地等方面的准备

和配合工作。

(三)检查对象单位要主动配合,按照检查要求及时提供材料,

对于不能如实提供有关文件、资料,故意隐瞒、拒绝和阻碍检查工

作正常开展的单位,将按照信用管理有关规定,记入测绘地理信息

行业信用系统。对监督检查结果不合格(不符合)的单位,限期整改;

到期整改仍不到位的,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。

(四)检查组人员要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,严格遵守各项工

作纪律和廉洁自律规定;务必严格遵守当地疫情防控要求,确因疫

情影响,无法开展检查的单位,根据实际情况顺延开展,检查时间

以检查组与有关部门具体对接为准。

（五）各县区局于 11 月 20 日前向市局报送辖区单位 2022 年

度监督检查工作总结，同时上报《2022 年南阳市测绘地理信息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情况表》(附件 2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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